
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涉企行政
执法检查主体公示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生态环

境行政执法检查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新环办便函〔2025〕32 号），

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检查，现将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行政执

法检查主体予以公示。

一、行政机关（1 个）

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

二、受委托组织（5 个）

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克拉玛依市生

态环境局克拉玛依区分局、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白碱滩区（克

拉玛依高新区）分局、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乌尔禾区分局、克

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

三、有关事项

1.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实施

行政检查；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必须

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检查；受委托组织必须在委托范围内

实施行政检查。

2.严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、科研院所等第三

方、中介机构以及未取得执法证件的执法辅助人员、网格员、临



时工等人员实施行政检查。

3.行政检查主体实行动态管理，因机构改革、职能变更或法

律法规规章立改废等情况导致行政检查主体发生变化的，有关单

位应当及时报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审核后公示。


